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何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行政垄断视角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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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但全国统一大市场对要

素收入分配产生何种影响，其是否与共同富裕目标相一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文章采用2004—2020年

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反垄断法》实施形成的准自然实验，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收入分

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有效提升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能够通过削弱企

业市场势力、促进要素畅通流动的渠道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要素收入

分配效应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更具市场经济特性的非国有企业中

更为突出。文章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解释，为更好地发挥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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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基础，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

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初次分配格局，才能在保持经济发展活

力的同时，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当今，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中国经济也

处于转变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面对国内主要矛盾的

变化和国际不确定性的增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

变化，作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署。在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

换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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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贸

依存度从2012年的45%下降至2021年的34%，外贸盈余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已降至1%左右（陆

铭和李鹏飞，2022），表明内循环正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国内大市场将成为我国未

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

环，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

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计划到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

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目标。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形成橄榄型社

会的重要途径，更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而劳动收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决定了有效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

重要手段。自20世纪90年代至金融危机前，劳动收入份额在我国总体处于持续下降的态势在学

术界已形成共识（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李稻葵等，2009）。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劳动收

入份额总体下降的趋势出现逆转，并呈上升的趋势（刘亚琳等，2018；施新政等，2019），但我国

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仍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刘长庚和柏园杰，

2022）。劳动收入份额过低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率（方福前，2009；汪伟等，2013）、阻碍国内大循

环，还会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不平等（王勇和沈仲凯，2018）；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则能有效

缩小收入差距（焦音学和柏培文，2020），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市场环境与制度质量是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外部因素（肖土盛等，2023）。我

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受历史因素和晋升激励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顽疾难除，地

方政府有强烈的意愿对区域间贸易活动施加干预，通过切断区域间资源联系、阻碍区域间人口

流动等方式破坏公平竞争与市场统一（陆铭和陈钊，2009）。过多非市场因素的外部干预会导致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偏离市场均衡水平（文雁兵和陆雪琴，2018）。尽管随着竞争性政策的推

进，我国市场分割程度总体上呈下降态势（白重恩等，2004；陆铭和陈钊，2009），但长期存在的

行政垄断问题仍是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重点针对行政垄断、垄断协议、经营

者集中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反垄断法》的实施，对于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市场结构、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快构建全

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打破行政垄断与市场割据，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但能

否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优化我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目前

学界尚无定论。鉴于此，本文利用《反垄断法》实施提供的良好自然实验场景，从行政垄断的视

角探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这对进一步优化要素收入分

配格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已有对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大多集

中于理论分析与政策解读，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同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是规制地方

政府行为，而竞争政策适用的主体既包括政府又包括企业，因此现有关于竞争政策的实证研究

也无法体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效应（蒋殿春和卜文超，2023）。本文聚焦区域行政垄

断，在实证层面考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对相关文献

的拓展。（2）现有关于竞争政策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研究（江轩宇等，2023；肖土盛等，2023），主

要从垄断利润、要素投入、发展模式和代理冲突等角度解释其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机理，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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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力量对比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Blanchard和Giavazzi，2003；Bental和Demougin，

2010）。本文重点围绕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变化，从“企业市场势力”和“要素资源流动”两方面阐

述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四条作用路径，进一步丰富了竞争政策影

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3）鉴于根除行政垄断顽疾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

本文从消除行政垄断的角度对《反垄断法》的阶段性政策效应进行评估，所得结论支持了彻底

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必要性，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重

要的经验证据，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关于金融危机后我国劳动收入份

额上升现象的解释。

二、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长期以来，我国商品与要素市场区域分割严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制约了市场效率

与经济增长质量。追根溯源，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追赶型增长体制与政府官员激励机制

所带来的行政垄断。打破区域行政垄断，已成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旨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保障中国发展行稳致远。

基于全国市场长期割据的现实背景，《反垄断法》专设行政垄断专章，旨在划清权力与市场

的边界，规制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干涉市场竞争的行为。其主要从两方面制约行政垄断：一

是禁止地方政府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第三十二条）。该项条款抑制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不当干预，使企业不得不转变经

营策略，从寻求行政垄断地位转向提升自身运营效率，减少了企业寻租与无效率投资，提升了

经济运行效率。二是禁止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设置市场准入壁垒，妨碍要素商品跨区自由流

动，阻碍外地企业在本地经营发展（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此类条款的实施能够直接

降低各地区的行政垄断程度，有效遏制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提升市场配置

效率。已有研究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促进了市场公平有序竞争（贾剑锋等，2022），有效降

低了各地区的行政垄断程度，弱化了地区金融壁垒，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化。同时，实施

《反垄断法》通过打破区域行政垄断，有效抑制了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过度投资行为，提升

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王彦超和蒋亚含，2020）；削弱了拥有“政府背书”企业在市场中的优势

地 位 ， 推 动 债 务 市 场 对 企 业 盈 利 能 力 进 行 重 新 评 估 ， 提 升 了 债 务 市 场 竞 争 中 性 （ 王 彦 超 等 ，

2020）。因此，作为能够打破区域行政垄断、提高经济整体效率、构建协调发展格局的重要竞争

政策，《反垄断法》的颁布与实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良好准自然实验契机。

（二）理论分析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意味着要打破行政垄断，但同时可能加剧经济垄断。垄断描述的是市

场主体间议价能力与市场势力的极端不对称性，学界一般将其分为自然垄断、经济垄断、行政

垄断三种表现形式（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首先，自然垄断往往出现在事关国民经济命脉与

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比如公共交通、电网和通讯等，其经营活动具有较强的正外

部性。这些行业由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供给社会所需的全部产品，其生产成本远低于多个企业

竞争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境下，垄断比竞争更具经济效率。其次，经济垄断是指

市场主体通过参与市场竞争，依靠经营策略与技术领先等方式获取的垄断地位。经济垄断是市

场自由竞争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效率提升与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在尚未破坏市场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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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应当予以鼓励。最后，行政垄断是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包括设

置市场准入壁垒、银政壁垒和限制要素资源流动等，其严重影响整体经济效率。当前我国市场

的状况是地方政府行政垄断与企业经济垄断并存，并且行政垄断顽疾难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旨在打通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消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割据，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

畅通流动，进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全面释放强大内需潜力，推动经济健康平稳

可持续发展。因此，根除我国市场运行中行政垄断的顽疾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

务与关键举措。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构建全

国统一大市场能够破除行政垄断，从而提升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一是破除行政垄断能增强

劳动者议价能力。在企业决策中，加强技术创新与寻求政治关联是两种相互替代的经营策略

（党力等，2015）。当政治关联带来的优势不再明显时，企业会转向增加研发投入来维持其市场

竞争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破除行政垄断与市场分割，进而显著提高受行政垄断庇护企

业的研发意愿，使其更加重视人才在推动创新和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从寻

求政治关联向重视人力资本的转变，将显著提升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与工资水平（盛丹和陆毅，

2016），进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魏下海等（2013）的研究也表明，削弱企业的政治关联对提

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积极作用。二是破除行政垄断能够降低企业垄断利润。行政垄断企业的

超额利润缘于政治关联与地方保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大幅降低行

政垄断庇护企业的垄断利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从破除行政垄断的角度分析，构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通过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降低企业垄断利润的方式，提高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

另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可能引致更高程度的经济垄断，从而对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产生不利影响。经济垄断程度的加深会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降低劳动收入份额（Autor等，

2020）。近年来，企业竞争逐渐呈现出“赢者通吃”的格局，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

用下，依靠技术领先、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不断巩固其“强者恒强”的市场地位，各个行业的市

场集中度不断上升。Autor等（2020）通过分析美国经济普查数据发现，在全球化、竞争机制和技

术变革的推动下，行业市场份额将逐渐向最具生产力的头部企业集中。蒋殿春和卜文超（2023）

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将提升行业龙头企业的

创新水平、降低弱势企业的创新激励，并进一步扩大它们在市场势力上的差距。从我国《反垄

断法》对经济垄断的态度看，与欧美国家严格限制所有垄断地位不同，我国并不反对企业通过

技术创新谋取更大的垄断利润与市场支配地位，更多的是强调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

议和市场分割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简而言之，我国《反垄断法》禁止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行为，而非市场支配地位本身（王先林，2013）。我国《反垄断法》也允许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活

动时，可以突破部分条款，实施限制产量、协议定价等行为（第十五条）。这说明，维护市场公平

竞争与企业谋求市场支配地位并不冲突，市场竞争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还能帮助行业头部企

业淘汰落后企业，加深经济垄断程度。因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为

企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但也可能引致更高程度的经济垄断，从而削弱劳动者

议价能力，降低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综上所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而劳

资力量对比是决定劳动收入份额最终变动方向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

纠治行政垄断与地方保护主义的顽疾，通过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方式提升我国企业劳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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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份额；另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强化规模经济作用，为各行

业头部企业奠定了进一步扩张的制度基础，从而加剧经济垄断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对提高劳

动收入份额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一组竞争性假设：

H1a：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H1b：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会降低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4—2020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考已有文献的标准做法，剔除如

下公司样本：（1）金融类企业样本；（2）样本期间被ST及ST*处理的经营异常样本；（3）2009年及

以后上市的企业样本；（4）数据异常且严重缺失的企业样本。经上述处理后得到19 146个样本观

测数据。最后，为排除异常值对实证分析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

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在数据来源方面，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省级

宏观经济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变量定义

LS i,t

LS i,t

1.被解释变量：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参考方军雄（2011）的方法，以要素成本法增加值

所度量的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劳动收入份额（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固定资产折旧）。

∆S EGMn,i×Post

S EGMn,t

∆S EGMn,i×Post

S EGMn,t

∣∣∣∣∆Qk
i, j,t

∣∣∣∣
Pk

i,t

∣∣∣∣∆Qk
i, j,t

∣∣∣∣− ∣∣∣∆Qk
t

∣∣∣∣∣∣∣∆Qk
i, j,t

∣∣∣∣− ∣∣∣∆Qk
t

∣∣∣ S EGMn,t

2.核心解释变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

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破行政垄断，促进产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因此，本文借鉴现

有文献的做法（盛斌和毛其淋，2011；王彦超和蒋亚含，2020），用区域间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商品

价格差异来衡量区域行政垄断程度（ ），以区域行政垄断程度变化与《反垄断法》政策

冲击时点的交互项表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其中，区域行政垄断程

度（ ）的测算方法为：（1）确定相邻省份并将相邻省份两两分组，共有70组；（2）选取

2004 —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分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参考王彦超和蒋亚含（2020）的研究，

选用21种商品价格指数作为基础数据
①

；（3）计算相邻省份的相对价格绝对值（ ），具体计

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其中， 为商品价格指数， i和 j分别表示两个相邻地区，k表示商品种

类， t表示时间；（4）剔除商品异质性提升不同商品间的可比度，用各商品的相对价格绝对值减

去其整体平均值，得到商品相对价格（ ）；（5）测算每对相邻省份间的市场分割程

度，以各商品相对价格（ ）的方差表征；（6）计算行政垄断程度（ ），以每个

省份与各相邻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均值表示。∣∣∣∆Qk
i, j,t

∣∣∣ = ∣∣∣∣∣∣∣ln
Pk

i,t

Pk
j,t

− ln

Pk
i,t−1

Pk
j,t−1


∣∣∣∣∣∣∣ (1)

∆S EGMn,i×Post 进一步，使用区域行政垄断下降程度与政策时点的交互项（ ）表征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水平。本文侧重于从区域行政垄断的角度探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我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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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考王彦超和蒋亚含（2020）的研究，选用粮食、禽肉、蛋、水产品、菜、干鲜瓜果、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家用电器及

音像器材、文化办公用品、日用品、体育娱乐用品、交通通信用品、家具、化妆品、金银饰品、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书报杂志

及电子出版物、燃料、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21种商品的价格指数作为基础数据，并借鉴盛斌和毛其淋（2011）的方法对数据进行

了处理。



∆S EGMn,i×Post

Post ∆S EGMn,i

∆S EGMn,i

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考虑到《反垄断法》适用的主体既有地方政府，又有微观企业，因此本文

参 考 王 彦 超 和 蒋 亚 含 （2020） 的 研 究 ， 以 区 域 行 政 垄 断 下 降 程 度 与 政 策 冲 击 时 点 的 交 互 项

（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回归，以揭示区域行政垄断与我国

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

提供有力证据。其中，虚拟变量 表示政策是否实施； 表示企业 i所在省份n的区域

行政垄断变化幅度，以各省份2009年前后的行政垄断程度均值之差度量。 的值越大，

则说明该省份市场分割程度下降越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效越明显。

Levi,t CAPINT i,t S izei,t Agei,t

Growthi,t Cashi,t Roei,t Orectai,t

Admi,t Tobin’sQi,t S oei,t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施新政等，2019；王彦超和蒋亚含，2020）控制如下企业层面变

量：资产负债率（ ）、资本密集度（ ）、企业规模（ ）、企业经营年度（ ）、销

售收入增长率（ ）、现金流（ ）、净资产收益率（ ）、大股东占款（ ）、管

理费用率（ ）、托宾Q值（ ）、产权性质（ ）。

上述相关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劳动收入份额 Ls 详见正文 19 146 0.4731 0.2109 0.0691 0.9535

区域行政垄断程度 SEGM 详见正文 527 0.0003 0.0003 0.00004 0.0025

行政垄断下降程度 ΔSEGM 2009年前后的行政垄断程度均值之差 527 0.0003 0.0003 0.0001 0.0010

政策冲击时点 Post 2009年前Post =0；2009年及以后Post =1 19 146 0.72443 0.44681 0 1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19 146 0.4889 0.1908 0.0766 0.8824

资本密集度 CAPINT 固定资产净额／资产总计 19 146 0.2668 0.1879 0.0019 0.7652

企业规模 Size log（资产总计） 19 146 22.2806 1.3913 19.5310 26.2798

企业经营年度 Age 样本时间−企业创立时间＋1 19 146 16.2945 6.2014 4.0000 31.0000

销售收入增长率 Growth
（营业收入本年本期金额−营业收入上年同期金

额）／营业收入上年同期金额
19 146 0.2582 0.7243 −0.4870 5.9255

现金流 Cash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19 146 0.0566 0.0736 −0.1701 0.2644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股东权益平均余额 19 146 0.0883 0.0727 −0.0752 0.3559

大股东占款 Orecta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总资产 19 146 −0.0200 0.0486 −0.2426 0.1264

管理费用率 Adm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19 146 0.0753 0.0530 0.0070 0.2965

托宾Q值 Tobin's Q 市值／资产总计 19 146 1.8258 1.1635 0.8532 7.7323

产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Soe=1；其他Soe=0 19 146 0.6291 0.4831 0 1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实施《反垄断法》能否降低区域行政垄断程度、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模型：

S EGMn,t = α0+α1Post+α2Pergdpn,t +α3Govn,t +εn,t (2)

Post

Post Post

Pergdpn,t Govn,t Post

其中， 为解释变量，代表是否实施《反垄断法》。遵循现有文献的做法，将2009年设为政策

冲 击 时 点 ， 令2009年 及 以 后 =1，2009年 之 前 =0。 控 制 变 量 为 省 级 层 面 的 人 均GDP

（ ）和政府财政收入（ ），变量下标n表示地区， t表示时间。如果 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则说明实施《反垄断法》能有效降低区域行政垄断程度。

为检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构建如下模型：

LS i,t =β0+β1∆S EGMn,i×Post+β2Levi,t +β3CAPINT i,t +β4S izei,t +β5Agei,t

+β6Growthi,t +β7Cashi,t +β8Roei,t +β9Orectai,t +β10Admi,t

+β11Tobin’sQi,t +β12S oei,t +
∑

FIRM+
∑

YEAR+ε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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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M

∑
YEAR

∆S EGMn,i×Post

其中，变量下标n表示企业所在地区，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 和 分别为企业和年

度固定效应。如果核心解释变量（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反之，则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四、  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1.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反垄断法》。图1是2004—2020年我国各省份行政垄断程度均值的时

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自2009年起我国行政垄断程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可从时序上初步判

断，实施《反垄断法》能有效降低各地区的行政垄断程度。表2列（1）报告了实施《反垄断法》对

区域行政垄断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区域行政垄断程度，说明

实施《反垄断法》能有效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SEGM Ls

（1） （2）

Post
−0.0001**

（−2.11）

ΔSEGM×Post
35.6498**

（2.00）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否 是

Observations 527 19 146

Adj.R2 0.229 0.659
　　注：括号中是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t值；*、**、***表示分别通
过10%、5%、1%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2.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劳动收入份额。表2列（2）报告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ΔSEGM× Post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说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支持了假设H1a的判断，

拒绝了假设H1b。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也反映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过程中，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得到加强，劳资力量对比总体上向劳动力要素倾斜。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替换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以及排除同

期其他因素的干扰，验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

∆S EGMn,i×Yeart

Ls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方法的应用前提

是 满 足 平 行 趋 势 假 设 ， 本 文 借 鉴Nunn和Qian

（2011）的方法，采用年份虚拟变量与行政垄断

下 降 程 度 的 交 互 项 （ ） 对 劳 动

收入份额（ ）进行回归，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与基准回归一致。为避免完全共线性问题，本文

以2004年作为基准年。图2汇报了平行趋势检验

结果，在《反垄断法》实施前没有观察到显著变

化趋势，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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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域性行政垄断程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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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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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1i,t Logistic−LS = ln [LS/ (1−LS )] LS i,t LS 1i,t

Logistic−LS i,t Logistic−LS 1i,t LS 1i,t

Logistic−LS i,t Logistic−LS 1i,t

S EGMn,t

Integn,t = ln
(
1/S EGMn,t

)
∆S EGMn,i×Post

2.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方面，借鉴施新政等（2019）的研究，采用

营 业 收 入 法 ， 以 “支 付 给 职 工 以 及 为 职 工 支 付 的 现 金 /营 业 总 收 入 ”来 衡 量 劳 动 收 入 份 额

（ ） ； 按 照 的 方 法 ， 对 和 进 行 对 数 化 处 理 ， 得 到

和 ；使用营业收入法度量的劳动收入份额（ ）和对数化处理

后的劳动收入份额（ 、 ）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解释变量方面，借鉴盛

斌和毛其淋（2011）的方法，在行政垄断程度（ ）的基础上取反向指标衡量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水平 [ ]，以此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表3列（1）−

（4）汇报了相关结果，分别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 3    稳健性检验

Logistic−Ls Ls1 Logistic−Ls1 Ls Ls Ls

（1） （2） （3） （4） （5） （6）

ΔSEGM×Post 179.7106**（2.01） 7.3361*（1.78） 45.2448**（2.21） 26.5054*（1.95） 38.0566*（1.72）

Integ 0.0034*（1.9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9 146 19 146 19 146 19 146 19 114 13 317

Adj.R2 0.644 0.593 0.535 0.673 0.693 0.669
 

×

3.倾向得分匹配分析。考虑到在不同的营商环境下，企业会选择不同的经营策略与发展模

式。为缩小企业间个体差异，减少样本选择偏误引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列（5）所示。ΔSEGM Post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4.排除同期其他干扰政策带来的估计偏差。在2008年我国施行《反垄断法》的同时，全球爆

发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率先在国际金融

危机中实现复苏与振兴，这与国务院于2008年11月推出的总额四万亿新增投资的“一揽子”刺

激计划密不可分（以下简称“四万亿计划”）。已有较多研究表明，“四万亿计划”对中国经济增

长、投资、就业、企业杠杆率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Wen和Wu，2019；Ouyang和Peng，2015；Burdekin

和Weidenmier，2015；Chang等，2014）。考虑到“四万亿计划”可能会影响企业决策和居民就业，进

而影响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本文借鉴谢里和张斐（2018）的方法，参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与“四万亿计划”重点投向领域，在

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剔除了“四万亿计划”重点投向行业的企业样本，结果如表3列（6）所示。在排

除“四万亿计划”产生的同期干扰因素后，研究结论仍具有较强稳健性。

五、  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分析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变化。基

准回归结果显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表明在这一过程

中，劳动者议价能力得到增强，但其中的作用机理尚不明晰，也无法解释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动

成因。本小节尝试从市场势力（行业市场集中度、企业垄断定价能力）与要素流动（企业融资约

束、劳动力要素流动）两个角度，进一步阐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如何通过改变劳动者议价能

力，进而提升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制（见图3），并为此提供经验证据，以期揭开其中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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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大市场

市场势力

要素流动

企业融资约束

劳动力要素流动

行业市场集中度

企业垄断定价能力

劳动者议价能力 劳动收入份额

 
图 3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与决定机制

 

本文的机制分析主要围绕劳动者议价能力展开。鉴于现有文献对影响劳动者议价能力的

微观因素缺乏充分的实证检验，本文在机制检验中也提供了相应的微观因素影响劳动者议价

能力的经验证据。在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测度方面，借鉴谢申祥等（2019）的方法，基于谈判模型

构建测度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指标：

Lbpi,t =Wi,t −Wa,i,t (4)

Wa,i,t =
Pi,t(
αm

i,t

)−1

Qi,t

Li,t

ϑl
i,t

ϑm
i,t

(5)

Lbpi,t Wi,t Wa,i,t Pi,t ·Qi,t

Li,t αm
i,t = Pm

i,t Mi,t/Pi,tQi,t ϑl
i,t

ϑm
i,t

其中， 为劳动者议价能力， 为年总工资支出， 为总保留工资， 为年总销售收

入， 为员工人数， 为中间品投入占总销售收入比重， 为劳动的产出弹

性， 为中间品投入的产出弹性。在计算产出弹性方面，借鉴Ackerberg等（2015）的方法得出企

业层面的中间品投入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

为检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借鉴Chen等（2020）

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Mechanismi,t = γ0+γ1∆S EGMn,i×Post+
∑

Controli,t +
∑

FIRM+
∑

YEAR+εi,t (6)

Lbpi,t = ι0+ ι1Mechanismi,t +
∑

Controli,t +
∑

FIRM+
∑

YEAR+εi,t (7)

LS i,t =δ0+δ1Mechanismi,t +δ2∆S EGMn,i×Post+δ3Post×Mechanismi,t

+δ4∆S EGMn,i×Mechanismi,t +δ5∆S EGMn,i×Post×Mechanismi,t

+
∑

Controli,t +
∑

FIRM+
∑

YEAR+εi,t

(8)

Mechanismi,t HHIi,t

Markupi,t WW i,t Migrationn,t

Markupi,t

Migrationn,t ∑
Controli,t

∆S EGMn,i×Post γ1 Mechanismi,t ι1 ∆S EGMn,i×Post×Mechanismi,t

δ5 Mechanismi,t

其 中 ， 代 表 机 制 检 验 的 变 量 ， 分 别 是 行 业 市 场 集 中 度 （ ） 、 垄 断 定 价 能 力

（ ） 、 融 资 约 束 （ ） 以 及 劳 动 力 要 素 流 动 比 率 （ ） 。 垄 断 定 价 能 力

（ ）参考文雁兵和陆雪琴（2018）的研究，采用价格加成来代理；劳动力要素流动比率

（ ）借鉴樊士德和金童谣（2021）的方法，以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近似替代。

模 型 的 固 定 效 应 和 企 业 层 面 控 制 变 量 （ ） 与 基 准 回 归 模 型 一 致 。 若 公 式 （ 6） 中

的系数 、公式（7）中 的系数 、公式（8）中

的系数 都显著，则影响机制成立。公式（8）机制变量（ ）做了中心化处理。

1.市 场 势 力 。 企 业 的 市 场 势 力 是 影 响 企 业 劳 动 收 入 份 额 与 劳 动 者 议 价 能 力 的 重 要 因 素

（Autor等，2020），行业市场集中度与企业垄断定价能力则是企业市场势力的具体体现。一般来

说，高行业集中度的市场环境会强化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中的支配地位，从而压制劳

动者议价能力，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白重恩等，2008；陈宇峰等，2013；柏培文和杨志才，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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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市场势力较强、垄断定价能力较高的企业也倾向于将更多的利润分配给资本要素，进而

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文雁兵和陆雪琴，2018）。然而，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并不明晰。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破除行政垄断与地方保

护，从而削弱部分企业的市场势力，降低行业市场集中度和企业垄断定价能力；另一方面，构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打通经济循环堵点、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而放大行业龙头企业的竞争优

势，可能引致更高程度的经济垄断。因此，进一步基于市场势力视角、从行业市场集中度与企

业垄断定价能力两个维度考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

表4报告了对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机制检验结果。列（1）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行业市场

集中度的回归结果，ΔSEGM×Po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显著降低

行业市场集中度。列（2）为行业市场集中度对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回归结果，HHI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负，说明降低行业集中度能显著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列（3）的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

ΔSEGM×Post×HH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市场集中度越高的行业，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越强。实证结果表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通过降低行业

的市场集中度的渠道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从而对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积极作用。

表5报告了对企业垄断定价能力的机制检验结果。列（1）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企业垄

断定价能力的回归结果，ΔSEGM×Po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显

著 降 低 企 业 的 垄 断 定 价 能 力 。 列 （ 2） 检 验 企 业 垄 断 定 价 能 力 与 劳 动 者 议 价 能 力 的 关 系 ，

Marku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垄断定价能力与劳动者议价能力显著负相关。列（3）显

示，三重交互项ΔSEGM×Post×Markup的估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垄断定价能力越高的企业，通

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越强。实证结果表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能通过降低企业垄断定价能力的渠道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表 5    机制检验——垄断定价能力

Markup Lbp Ls

（1） （2） （3）

Markup
−0.6768***

（−5.58）
−0.8127***

（−24.31）

ΔSEGM×Post
−33.2808**

（−2.63）
−19.6017
（−1.21）

ΔSEGM×Post×
Markup

205.3864**

（2.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9 146 19 146 19 146

Adj.R2 0.816 0.941 0.748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未加剧经济垄断程度，其能通过削弱企业市场

势力的渠道强化劳动者议价能力，对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积极影响。

2.要素流动。要素市场环境是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因素。在资本市场方面，当企

业难以通过金融市场获取流动资本时，企业会被迫以利润留成的方式进行内源融资，这通常会

导致企业压低工资水平或减少雇佣数量，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罗长远和陈琳，

2012）。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限制人口自主流动会削弱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进而降低劳动收入份

 

表 4    机制检验——市场集中度

HHI Lbp Ls

（1） （2） （3）

HHI
−0.0867**

（−2.24）
−0.0205
（−0.90）

ΔSEGM×Post
−20.4488**

（−2.29）
34.4196***

（3.17）

ΔSEGM×Post×HHI
129.2512*

（1.8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9 120 19 120 19 120

Adj.R2 0.031 0.942 0.659

　　注：交互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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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在我国，由行政垄断导致的要素市场分割问题由来已久，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为由进入限

制、存贷款限制及利率限制等组成的银政壁垒；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由户籍制度导致的户籍

歧视、职业隔离和工资差异。要素市场分割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效率，还会导致要素价

格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王宋涛等，2017）。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打破要素市场分割，

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进而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能够打破资本市场的银政壁垒，削弱金融歧视，从而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渠道提升我国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突破户籍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为劳动

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供制度保障，通过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方式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基于

此，本文进一步从企业融资约束与劳动力要素流动两个维度检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

表6报告了对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结果，列

（1）报告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企业融资约

束的回归结果，ΔSEGM×Po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打破银政壁

垒，促进资本要素有效配置，进而缓解企业面临

的融资约束。列（2）为企业融资约束对劳动者议

价能力的回归结果，WW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缓解融资约束能够增强企业对流动资本的

支付能力（Neumeyer和Perri，2005），进而扩大企

业雇佣需求，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列（3）结果

显示，三重交互项ΔSEGM×Post×WW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在面临融资约束越高的企业，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效果越强。实证结果表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渠道扩大企业用工

需求、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LS = wL/Y = w/ (Y/L) lnLS = lnw− ln (Y/L)

Y/L

Perwagei,t

OPCi,t

在劳动力市场上，促进劳动力要素自主流动，既能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提高工资水平，也

能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方向取决于人均工资率和劳

动生产率的变动幅度，可将其分解为 和 。其中，w表示

人均工资率， 表示人均劳动生产率。当人均工资率的提升幅度大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

度，则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反之则下降。因此，本文将同时考察人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

化情况。相关变量计算说明如下：人均工资率（ ）=log（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员工人数）；劳动生产率（ ）=log[（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固定资产折旧） /员工人数]。表7报告了对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机制检验结果。列（1）

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劳动力要素流动比率的省级面板回归结果，ΔSEGM×Post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促进人口向优势区域聚集，提高了劳动力要素配置

效率
①

。列（2）为劳动力要素流动比率对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回归结果，Migration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正，证实了劳动要素流动与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正向关系。列（3）的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

ΔSEGM×Post×Migration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流动人口占比越高的地区，构建全国

 

表 6    机制检验——融资约束

WW Lbp Ls

（1） （2） （3）

WW
−0.1760**

（−2.16）
−0.0297
（−0.86）

ΔSEGM× Post
−5.6505**

（−2.24）
37.0893***

（2.61）

ΔSEGM× Post× WW
123.6307*

（1.7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9 146 19 146 19 146

Adj.R2 0.823 0.939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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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一 大 市 场 对 企 业 劳 动 收 入 份 额 的 提 升 效 应 越 明 显 。 列 （ 4） 与 列 （ 5） 的 回 归 结 果 显 示 ，

ΔSEGM×Post×Migration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列（4）的回归系数比列（5）的更大更显著，表

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工资水平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综合上述实证结果，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能够为劳动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从而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提高劳动生产

率与人均工资率；同时，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增强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使人均工资率有

更大的提升幅度，实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

（二）异质性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的基本事实，企业产权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特征。鉴于不同所有制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

收入分配效应进一步做异质性分析。

表 8报 告 了 异 质 性 检 验 结 果 。

列（1）−（4）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

解释变量ΔSEGM×Post的回归系数

在所有子样本中均显著为正，说明

无论企业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

无论在我国东部还是中西部，构建

全国统一大市场都能显著提高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对比不同企业所

有制，列（1）与列（2）的系数大小存

在明显差异，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

异检验，说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所有制层面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幅度

更大。可能的原因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通过削弱企业市场势力、促进要素资源自主有序

地流动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然而，部分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涉及国民经济命脉与国家安

全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或是所从事行业为自然垄断行业，或是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

务或者其他社会责任的公益型国有企业，竞争性政策对这类企业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非国

有企业的经济活动对市场环境和经济政策的变动则更为敏感。对比不同区域，列（3）与列（4）

的回归系数存在明显差异，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说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区域层面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提升效果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表 7    机制检验——劳动要素流动

Migration Lbp Ls Perwage OPC

（1） （2） （3） （4） （5）

Migration 0.0025**（2.26） 0.0014（1.59） 0.0027（1.37） 0.0030（1.58）

ΔSEGM×Post 36.2742*（1.90） 111.4228***（3.06） 96.3028（1.27） 65.4968（0.78）

ΔSEGM×Post×Migration 3.9235*（1.89） 10.2232***（2.67） 6.6571*（1.7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区域/年度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否

Observations 527 19 146 19 146 19 146 19 146

Adj.R2 0.886 0.825 0.660 0.755 0.782

 

表 8    异质性分析

Ls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东部 中西部

（1） （2） （3） （4）

ΔSEGM× Post
29.8484*

（1.67）
62.8054**

（2.20）
24.5639*

（1.71）
61.3123***

（3.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经验p值 0.000 0.017
Observations 12 044 7 102 12 159 6 987

Adj.R2 0.740 0.406 0.642 0.711
　　注：“经验p值”用于检验组间ΔSEGM× Post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
体抽样（Bootstrap）1 000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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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与之相比，中西部地区的

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分割更为严重，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更大，竞争性政策对市场环境的改善

也更为明显。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施“双循环”战略的必要举措，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反垄断法》实施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从行政垄断的视角研究构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结果表明：（1）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有效提升我国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2）机制分析表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削弱企业市场势力（行业市

场集中度、企业垄断定价能力）、促进要素自主流动（企业融资约束、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渠道

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在企业市场势力方面，构建全国

统一大市场能够打破行政垄断、促进市场竞争，以降低行业市场集中度与企业垄断定价能力的

方式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从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要素自主流动方面，构建全国统一

大市场能为要素自主有序地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与客观条件，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雇佣

需求、促进人口跨区域流动、改善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方式，强化劳动者议价能力，对提高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积极影响。（3）异质性分析表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效

应，在我国行政垄断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更具市场经济特性、对市

场环境和经济政策变化更敏感的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为突出。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强化反行政垄断执法监管力度，消除非市场

因素导致的行业集中，加大对中小企业在税收优惠、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高市场多

样性与竞争性，避免市场集中于少数头部企业，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2）合理降低企业

垄断定价能力，消除企业因行政力量而获取的垄断地位，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取超额利

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明确劳动者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与核心地位，强化劳动者议价能

力，提高劳动收入份额。（3）打破资本市场的银政壁垒，发挥市场在利率形成和资本要素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逐步降低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构建多层次

资本市场，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加大民营经济债券融资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约

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4）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实

现社会保险全国统筹，降低劳动力跨区流动成本，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实现劳动收入份额与

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在人口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的过程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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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Rai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Liu Changgeng1,2,  Jiang Ling1,2,  Zhang Lei1,  Wang Yuhang1,2

( 1. Business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unan Changsha 410205, China )

Summary: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s  the core content of perfect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However,  there  is  no  definite  conclu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s  to how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ffects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hether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constructed

by Anti-Monopoly Law, this paper adopts the micro data of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4 to 2020

and investigates th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construct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on factor inco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effectively  increases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the  gradual  tilting  of  the  labor-capital  power

contrast towards labor factor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result.  (2)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enhances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workers by

weakening the market power of  enterprises  and facilitating the channels  for the smooth flow of

factor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constructing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ere  the  degree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s

higher and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is lower, as well as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are more market-oriented. This paper provides a micro-explanation for the phenomenon of rising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better

utiliz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Key words: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labor income shar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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